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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浦林成山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的規定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大綱及
細則」），並採納本公司第七次經修訂及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新大綱
及細則」），以(i)使大綱及細則與時俱進，符合有關擴大無紙化上市制度及上
市發行人以電子方式發佈企業通訊的最新監管規定以及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生效的上市規則相關修訂；及(ii)納入若干內務管理修訂（「建議修訂」）。

建議修訂及建議採納新大綱及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
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將於切實可行範
圍內儘快向其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將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及建議採
納新大綱及細則的詳情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

承董事會命
浦林成山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車宏志

中國山東，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車寶臻先生、石富濤先生及姜錫洲先生；非執行
董事車宏志先生、王寧女士及邵全峰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靳慶軍先生、蔡子傑先生及 
汪傳生先生。


